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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工程学院教职员工档案管理办法（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校教职员工档案工作，提高科学管理

水平，有效地保护和利用档案，为学校全面了解教职员工、

正确选拔使用人才提供依据，为学校积累教职员工档案资料，

根据教育部和国家档案局《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中组

部《干部人事档案材料收集归档规定》等有关规定，结合我

校的实际情况，特修订本办法。

第二条 档案是人事处等有关部门，按照党和国家相关

政策，记载教职员工在培养、选拔和任用等工作中形成的过

程材料。

第三条 档案管理工作必须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规定，

有关档案保密的法规和制度，严格保密，确保档案完整与安

全。

第四条 学校教职员工的档案由学校人事处统一管理。

第二章 档案材料提供范围和收集来源

第五条 个人履历表、职工登记表、身份证、劳动合同

（聘用协议）等相关材料。

第六条 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

册备案表、教育部授权单位出具的国内外学历学位认证等相

关材料。

第七条 教师资格证、专业技术职称证等其他证书。

第八条 更改个人信息证明、退休证明、兼职证明等工

作中形成的相关材料。

第九条 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务工作者、优

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等各种业务技术奖励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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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教职员工聘用及干部任免工作中形成的材料：

政审表、调动通知书、转岗证明、干部任免审批（呈报）表

（包括所附的考察材料）。

第十一条 在收集上述档案材料时，应对提供材料的真

实性负责，认真复查甄别，严防虚假材料进档。

第三章 收集方法

第十二条 全校各单位建立档案材料收集网络，健全教

职员工档案材料归档的管理办法，并认真贯彻执行。

第十三条 教职员工档案材料形成后一个月内，由各单

位将材料交至人事处归档。

第十四条 人事处若发现材料不符合归档要求，应及时

通知送交部门补送或补办手续。

第十五条 人事处及各单位，应根据上级要求和实际工

作需要，及时充实档案内容。

第四章 归档与整理

第十六条 归档的材料应完整齐全、内容真实、文字清

楚、对象明确、手续完备。由组织形成的材料，需要有形成

的时间和组织印章，个人撰写的材料有形成的时间和本人签

字。

第十七条 教职员工档案材料的载体一般应使用 A4规格

的办公用纸，材料左边应留出空白 2 厘米以上，便于装订。

文字统一黑墨水笔书写。

第十八条 收集材料应及时归档，并对档案进行定期整

理。在整理过程中做到：鉴别认真，分类准确，目录清楚，

编排有序，加工合理，装订美观。

第五章 档案提供利用

第十九条 提供利用的范围：



4

1.涉及教职员工入党（团）、考察、任免、调动、政治

审查、组织处理、复查或甄别历史案件等，可按程序规定查

阅档案，严禁未经批准私自随意查阅档案或泄露档案材料内

容。

2.相关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司法办案、公安保卫、史

料编纂等单位因工作业务需要，了解档案有关情况时，在持

有相关公函时，可提供有关材料。

第二十条 因工作需要（借）阅档案，需经所在单位负责人

签字盖章，人事处负责人审核批准后办理借阅手续，方可借

阅。

第六章 档案保管与转递

第二十一条 教职员工档案由人事处明确专人管理，建

立教职员工档案工作台账。

第二十二条 转递教职员工档案和档案材料，必须做到

真实保密、准确安全、及时完整。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凡过去文件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

办法为准。本办法由学校人事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执

行。

江西工程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3年 12月 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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